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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学院会议管理实施意见 

院党办字„2016‟34号 

 

为进一步明确办会责任，规范办会程序，提高办会质量，特

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会议的类别 

（一）学校党政工作会议 

学校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等议事决策会议、纳入学校年度党

政工作要点的全校性会议。事先报请学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同

意的临时全校性会议。 

（二）系统业务工作会议 

各系统有校领导参加的业务工作会议、专题工作会议及活动

等。 

（三）涉外工作会议 

涉及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，能反映国际先进水平，以及

扩大学校在国内外的影响，发挥作用的双边或多边国际会议。 

二、会议的报批 

1.会议的召开原则上应提前一周提出并确定参加会议人员

的范围，除非紧急情况一般不临时召开会议。会议由两办统筹协

调，在每周一公布本周所召开的会议安排。为提高会议效率，两



- 2 - 

 

办在统筹会议安排时，对有些会议可以作合并安排。 

2.纳入学校年度党政工作要点的综合性校级会议要分别报

书记或校长批准开会时间；对于临时动议需学校主要领导参加的

全校性会议，要提前报两办协调安排；系统业务工作会议报请分

管校领导审批，两办备案，并向主要校领导通报。 

3.会议室或会场由两办统一协调安排。 

三、会议的主办、承办 

1.学校党政工作会议由两办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主办和承办。 

2.系统业务工作会议由业务主管部门主办并承担会务工作。 

3.涉外工作会议由相关部门报请学校主要领导审批同意，由

外事处会同相关部门负责承办会务。 

四、会议的筹备与组织 

所有会议均遵循“谁主办、谁组织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主

办单位负责组织落实。会议主办单位负责发布会议通知、拟定会

议议程、准备会议材料、落实会场、组织会议考勤、安排会议记

录、草拟会议纪要、督促和检查会议决定（精神） 的落实情况、

会议材料的归档等。党办或校办协助做好会场布置、座签印制与

张贴工作。 

1.凡纳入年度党政工作要点的校级综合性会议由两办会同

相关职能部门负责通知并安排布置会议室或会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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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校内各系统召开的，有校领导参加的业务性工作会议，由

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筹备、组织和通知，并联系两办协调安排会议

室。 

3.自本规定发布之日起，学校有关会议通知将采取网上通

知、电话、手机短信、微信通知等形式，请各单位办公室负责人

做好相关人员的参会组织工作。 

五、会议纪律 

1.参会人员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准时参加会议，参会人员必

须是通知上要求的人员，非经同意，不得随意找人替会。因特殊

情况确需请假的，须会前向会议主办单位请假，经主办会议负责

人同意后方可安排他人代会。否则，视为旷会。 

2.会议主办单位负责组织参会人员签到入场。参会人员要在

会议开始前5分钟签到入场，没有签到的视为缺席。 

3.参会人员要自觉遵守会场秩序，不得在会场内抽烟、来回

走动、接打电话、交头接耳、打瞌睡等，须将手机关闭或调至静

音，不得从事与会议无关的事情。因特殊情况确需提前离会的，

要向会议负责人说明情况，经批准后方可离会。否则，一律视为

早退。 

4.会议主办单位将会议考勤结果于会议结束次日报送人事

处。人事处将其纳入年终考核。会议主办单位将无故缺席、迟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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替会、早退或违反会议其他纪律的人员情况报送监察处，并在一

定范围内通报。被通报人员要在通报发出三日内到会议主办单位

和监察处说明情况。 

5.会场一律不得摆放花草,不得提供水果。 

六、会议记录、会议纪要发布及会议材料存档 

1.会议记录人员应在会前提前进场，做好记录准备。如有特

殊记录工具，则应在会前进行调试。会议记录应包含会议时间、

会议地点、参会人员情况、会议进行情况、参会人员发言摘要以

及会议结论等内容；负责会议记录的人员应保持会议记录工作的

连贯性和准确性。 

2.会议结束后，会议记录人员应在2个工作日内形成会议纪

要或简报报送主管领导审阅，经学校主要领导审定后印发。 

3.会议的有关材料应视不同性质分类存档；会议通知、会议

议程、会议记录、会议发言稿、讲话稿等资料，应按学校有关规

定存档。 

七、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新乡学院会议管理

若干规定》（院党办字〔2012〕10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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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新乡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6年 7月 25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